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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法規簡介               車安中心 廖樹德 

一、行車紀錄器種類及功用 

行車記錄器的主要目的在於有效紀錄駕駛工作時數及車輛相關行車數

據，除可作為監理單位定期查驗車輛駕駛是否有超時超速等違法行為的重要

依據外，當發生意外事故時，更可做為事故研判的重要憑據，透過其所記錄

的數據資料分析，還原事故發生現場，同時縮短釐清肇事原因與責任的時

間，因此行車記錄器亦可稱為汽車的黑盒子。 

行車記錄器大多安裝於駕駛座儀表板附近，依行車紀錄器資料紀錄及儲

存方式可分為機械式行車紀錄器(俗稱大餅)及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機械式行

車紀錄器是將車輛行駛資訊，由指針刻畫於專用紀錄紙，判讀行車資訊時，

需拆下紀錄紙張由專業人員進行資料判讀，伴隨著電子科技的進步，行車紀

錄器逐漸發展成數位式，由表一可知，相較於傳統式行車紀錄器，具有體積

小、重量輕、行車資料記錄數位化等優點，且功能也愈來愈強大。 

表一、機械式與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比較 

項目 機械式行車紀錄器 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外觀 

  

運作單元 機械原件 微處理器 

體積 大 小 

操作方式 使用特殊紀錄紙卡，需每日更

換及填寫基本資料 

使用記憶體自動紀錄全程行車資

料 



 

 

資料記錄方式 紀錄紙卡 記憶體；另尚可提供列印功能 

判讀方式 需專業人員以人工方式分析判

讀 

資料下載至外部裝置進行深入分

析 

可靠性 可靠性低 可靠性高 

功能擴充性 擴充彈性較小 可擴充並連接不同訊號源以因應

不同的運輸或營運管理需求。 

 

二、國內外行車紀錄器發展情形 

歐盟自 2006 年 4 月起強制規定大型商用車輛需加裝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Tachograph），日本則規定特定車輛需裝載行車紀錄器，惟並未強制規定需

使用數位式行車紀錄器，而美國則僅規範駕駛的工時，並未強制規定需使用

行車紀錄器。另日本雖未強制要求需裝設數位式行車紀錄器，但仍針對數位

式行車紀錄器訂定相關規範，其中包含分析軟體、資料輸出格式及列印等功

能；歐盟則以四種 IC 卡作為資料下載媒介及管理權限，詳細記錄駕駛員活

動，且具有列印功能，並詳細規範行車紀錄器資料傳輸之通訊協定及定檢方

式，其相關規範較為完善，且著重車隊管理，但也相對複雜。 

有鑑於國內用車環境較為複雜，加上國內持有有效審查報告之數位式行

車紀錄器廠商名單共計有 8 家業者及 13 種以上的機型，各廠牌機型之數位

式行車紀錄器均有各自之判讀軟體，部分數位式行車紀錄器無法現場即時輸

出行車資訊，行車資料亦需透過專用接頭及儀器輸出，由後端原廠判讀軟體

進行行車資訊判讀，衍生舉發與判讀軟體監理單位無法取得及無統一格式等

疑義，增加監理單位路檢、聯稽查核的困難度。 

為解決上述問題，以及考量國內行車紀錄器使用現況與相關單位所提建

議與需求，針對數位式行車紀錄器之規範研擬，初期先排除過於複雜之功

能，採較為簡化、符合國情需求且通用之規範，經多次會議討論後，交通部

遂於 107 年 1 月 31 日發佈檢測基準增修內容，並規範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新型式之 M2、M3、N2 及 N3 類車輛及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起，

各型式 M2、M3、N2 及 N3 類車輛應裝設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十六

之一規定之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三、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構造與功能要求 

行車紀錄器為安裝於車輛，並以自動或半自動方式顯示及記錄車輛運行

細節及駕駛者實際駕駛時間等資訊，其主要構造與功能要求如下： 

構造 功能要求 

紀

錄

設

備 

電纜 能連續量測，並能提供車速及與車輛行駛

總距離相符之里程數。 運轉傳感器 

車
裝
機
體 

處理單元及資料儲存器 具備自我檢測功能，並能監控異常狀態控

制顯示、列印、車裝機體（UV）及下載

之行為。 

即時時鐘 時間量測能永久量測，並數位化提供日期

與時間。 

顯示器 顯示內容應包含，預設資料、警告有關的

資料、使用選單有關及使用者要求的資

料。 

經緯度紀錄 能持續記錄並儲存車輛位置資料，包括行

駛過程中之即時時間、位置資料及平均速

度。 

手動輸入裝置 駕駛及共同駕駛活動之監測及其相關手

動功能設定。 駕駛姓名/ID 輸入裝置 

視覺警告 事件及故障偵測與警告提醒。 

列表機 能從資料儲存器中列印最近二十四小時

及指定日期之駕駛活動、事件及故障資

訊、技術資料。 

校準/下載接頭 資料下載介面至少應為 RS232 及 USB 接

頭。 

資料下載檢讀軟體 

具有繪製行駛速度曲線圖之功能。其橫座

標為時間，縱座標為與時間對應之車輛行

駛速度值，曲線圖上同時還應包括車牌號

碼、駕駛姓名/ID 等內容。 



 

 

 

礙於國內市面上行車紀錄器品牌至少 8 家以上，如欲訂定符合各家之通

訊協定規範實屬不易，經與國內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業者及相關單位多次會議

討論，建議朝訂定資料產生方式及資料輸出內容統一格式辦理，故本基準不

僅規範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檔案儲存格式，亦針對檔案輸出命名規則訂定規

範： 

(一)、檔案儲存格式應採用十六進位編碼、8421BCD 碼及 ASC II 字元碼。 

(二)、檔名應為： 

 

如此，資料下載檢讀軟體即可針對各廠牌機型所輸出之檔案進行資料讀

取與顯示，以解決有關判讀軟體監理單位無法取得及無統一格式等問題。 

 

四、試驗標準 

由於車內環境較一般使用環境惡劣，如高震動、溫度落差大等，對於行

車紀錄器是極大的考驗，為確保其具備抗嚴苛環境之能力，故仍需對其精

度、耐溫、耐震及耐久等性能進行確認試驗： 

(一)、精度試驗： 

1.速度量測之精度應優於或等於一公里/小時。 

2.瞬時速率紀錄容許誤差(單位：公里/小時) 



 

 

 

 

 

 

 

3.距離量測之精度應優於或等於０．一公里 

4.行駛距離紀錄容許誤差：每一百公里為二公里。 

5.時間量測的精度應優於或等於一秒。 

6.行駛時間紀錄容許誤差：未滿二天用者，四分鐘；超過二天以上 N 天

用者，[4+2(N-1)] 分鐘。 

(二)、環境試驗： 

1.溫度特性：攝氏零下十五度到六十度之溫度範圍(六十度時之濕度約為

百分之五十)，其各部不得有異常現象，且與試驗前之變動量應符合以

下規定： 

(1).行駛距離：每一百公里，應在一公里以內。 

(2).瞬時速率：六十公里/小時，應在六公里以內。 

(3).二十四小時的行駛時間：應在二分鐘以內。 

2.耐溫性：行車紀錄器於攝氏七十度及攝氏零下三十度分別靜置一小時

之後，行車紀錄器各部不得異常，且再執行前述精度試驗其瞬時速率、

行駛距離及行駛時間等三項之紀錄容許誤差，應符合精度試驗之規定。 

3.耐振性：行車紀錄器依正常之安裝狀態裝置於振動試驗台上，驅動軸

以相當於最高刻度百分之八十之速率迴轉，依上下方向(四小時)、前後

方向(二小時)、左右方向(二小時)連續施加振動頻率為三十三赫茲、全

振幅為二毫米之振動試驗後，行車紀錄器各部不得異常，且且與試驗

前之變動量應符合以下規定： 

(1).行駛距離：每一百公里，應在一公里以內。 

標準速率 三十 四十 六十 八十 一百 一百二十 

行車紀錄器紀

錄容許誤差 
二．五 三．０ 三．０ 三．五 四．五 四．五 



 

 

(2).瞬時速率：最高刻度的百分之三以內。 

(3).二十四小時的行駛時間：應在二分鐘以內。 

4.耐久試驗：行車紀錄器依照其正常安裝狀態，以相當於最高刻度的百

分之八十的速率連續運轉三萬公里後，行車紀錄器各部不得異常，且

與試驗前之變動量應符合以下規定：  

(1).行駛距離：每一百公里，應在一公里以內。 

(2).瞬時速率：最高刻度的百分之三以內。 

(3).二十四小時的行駛時間：應在二分鐘以內。 

五、結論 

國內大型車輛行車安全之問題，一直以來為主管機關所重視，本次基準

增訂適用範圍擴及所有 M、N 類大型車輛，朝大型車輛安全管理更加完善目

標邁進；數位式行車記錄器除了紀錄時間、車速、里程、經緯度座標位置、

駕駛員和車輛的資料基本功能外，亦可透過行車數據即時轉換及快速的資訊

傳遞，獲取更即時、更精確的行車資訊，若與後端系統、車隊管理系統整合，

搭配智慧交通運輸監控系統平台，藉由其擴充功能，應可有效管理大型車輛

駕駛工時，大幅降低管理成本，且能有效管控危險性較高車輛，進一步保障

用路人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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